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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于胜文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各中心（部门）： 

根据浙江树人大学后勤服务有限公司章程规定，经研究，决

定聘任于胜文为总经理，张卫东、王春艳为副总经理。 

特此通知。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树人大学后勤服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抄报：副校长陈浚 

抄送：校办、人事组织处                


